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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签署乌鲁木齐航空股权重组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乌

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重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股权重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属协议双方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最终合作条款

将根据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乌鲁木齐市政府”）或其指定的下属子

公司、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

决策、审批程序后确定，并以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预计本次股权重组不构成重

大资产出售。 

 本次签署的《股权重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双方目前仅签署《股权重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工作还有待进一步

推进，且项目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故目前尚未对公司当年业绩产生影响。 

一、《股权重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㈠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 

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全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第二

座亚欧大陆桥中国西部桥头堡和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地处亚欧大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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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山脉中段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全市辖 7 区 1 县（天山区、沙依巴克区、

新市区、水磨沟区、头屯河区、达坂城区、米东区、乌鲁木齐县）。 

乌鲁木齐市政府下属子公司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鲁木齐航空”）股东，认

缴出资比例为 30%。 

㈡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2018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与乌鲁木齐市政府于乌鲁木齐市签订《乌鲁木齐

市人民政府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重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二、《股权重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㈠股权重组合作原则 

为促进乌鲁木齐航空产业的转型升级，公司与乌鲁木齐市政府经友好协商，

本着“一切有利于乌鲁木齐航空快速发展”的原则，结合各自优势，决定通过股

权重组方式做大做强乌鲁木齐航空，将乌鲁木齐航空打造成为贯彻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㈡股权重组合作主要内容 

1．双方同意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对乌鲁木齐航空进行股权重组，实现政府对

乌鲁木齐航空股权比例的扩大，乌鲁木齐市政府或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持有乌鲁

木齐航空 70%股权，公司持有 30%股权。上述股权调整可采取现金或与航空经

营相关的实物、股权资产形式进行认购。 

2.股权重组完成后，基于持股比例对乌鲁木齐航空董事会进行调整，董事长

由乌鲁木齐市政府或其指定的下属子公司推荐。总经理由公司推荐，在董事会领

导下聘任海航控股专业化的团队负责乌鲁木齐航空的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 

3.乌鲁木齐航空已签订或正在生效的各类业务协议继续履行；股权重组完成

前新签订的各项协议需经双方股东一致同意后方可签署；协议期满或未来新增的

各类业务协议按市场化原则确定合作对象及协议条件，海航控股愿意向乌鲁木齐

航空提供其所需的各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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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双方共同聘请法律服务机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对乌鲁木齐航空依

法依规进行尽职调查和审计及评估。 

㈢《股权重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股权重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经海航控股履行三会决策程序、双方法定

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股权重组协议，在正式股权重组协议签署及生

效前，本《股权重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不会对公司 2018 年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后续有最新进展，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四、重大风险提示 

乌鲁木齐市政府与海航控股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协议双方意愿

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最终合作条款将根据公司及乌鲁木齐市政府或其指定

的下属子公司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序后确定，并以签署的正式股

权重组协议为准。本次签署的《股权重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该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